
 

國立花蓮女中100週年校慶 

Logo設計徵選比賽簡章 
一、目的： 

迎接本校 100 週年校慶，為傳承花女精神，並開創卓越未來，舉辦 100 週年校慶Logo徵選活

動，為校慶活動設計出意象簡明兼具美感、內涵且具代表花蓮女中之形象標誌。 

 

二、設計概念： 

參賽者需設計出代表國立花蓮女中100週年校慶Logo，所設計之作品需可廣泛應用於網頁、標

誌、刊物、旗幟等，以達到宣傳識別之目的。 

 

三、參賽對象： 

本校師生對標誌（Logo）設計有興趣者皆可報名參加。 

 

四、主辦單位： 

國立花蓮女中學務處。 

 

五、作品規格： 

1. Logo需為平面數位方式創作，請使用相關之電腦繪圖軟體進行設計或手繪，手繪稿需掃描後輸出

(＊檔案解析度需為300dpi)，用色以標準CMYK印刷四色以內為限。 

2. 設計圖幅尺寸以不超過15cm×15cm為原則(＊可以是長型稿件)。圖案力求簡潔而內涵深意，並具

視覺美感，作品應呈現並融合本校精神與特色。 

3. 完稿作品以A4(21cm×29.5cm)彩色稿輸出1 份，呈現方式請參考附件二(書面作品規格示意圖)。 

4. 請簡單扼要敘述說明設計理念（＊100字~300字,條列說明者佳），設計說明需包含 

(1)主題意象表達；(2)創意及整體造型。 

5. 參賽者應注意避免原設計圖轉成電子檔的失真現象。 

6. 完稿作品包含下列內容： 

(1)未合併圖層（layers）之原始向量檔（*.AI或*.psd） 

(2)已完成圖案合併檔案（*.jpg）(手繪稿僅需繳交*.jpg檔案)，作品/檔案解析度需為300dpi，並儲

存為CMYK 色彩模式。 

 

 

六、報名方式： 

(一) 交件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12月19日（五）截止收件。 

(二) 交件流程： 

1.先將完稿作品電子檔（手繪jpg檔 或  電繪原始向量檔*.ai或*.psd檔）寄到訓育組信箱 

group05@gms.hlgs.hlc.edu.tw，信件主旨『報名花女百年校慶Logo設計』，作品檔名註明為

『花女百年logo設計__作品名稱__作者姓名』。 

2.再將紙本文件（附件一至附件三）繳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紙本文件內容為以下： 

(1)報名表(附件一)(請填寫報名表，輸出列印並親筆簽名)。 

(2)作品規格示意圖乙份(附件二)(請彩色列印成書面資料)。 

(3)作品授權同意書乙份(附件三) 

以上資料皆備齊者，始得參加評選，相關表單可於本校首頁下載，逾期恕不受理。 

 

 

 
 

1.先將完稿作品電子檔
寄到訓育組信箱

（手繪掃描*.jpg或是

電繪原始檔*.ai 或*.psd）

2.再將紙本文件填寫完
整繳至學務處訓育組

（附件一、附件三黑白輸出，

附件二彩色輸出）

3.確認資料完整，

作品繳交完成。

 作品交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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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選辦法： 

(一)第一階段初選專業評審 

主題意象表達30%、創意及整體造型50%、應用可行性20%。  

(二)第二階段複選網路投票 

一階段先擇3-5名進行網路投票，再以網路公開作品，讓師生進行網路投票活動。 

(三)投票時間：114年12月26日(五)10時起至114年12月30日(二)23時59分止，投票結束後，將統計最

高票為花女百年校慶Logo代表。 

 

 

 

八、獎勵辦法： 

第一名(1名)：獎狀乙紙，獎金5000元整。 

第二名(1名)：獎狀乙紙，獎金2000元整。 

第三名(1名)：獎狀乙紙，獎金1000元整。 

優選(若干名)：獎狀乙紙，紀念品。 

 

九、成績公佈： 

得獎名單及其作品將同時 114 年 12 月 31 日（三）前公佈於國立花蓮女中首頁。 

 

十、頒獎時間： 

暫訂於114-1學期休業式時進行頒獎。 

 

十一、注意事項： 

(一) 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嚴禁抄襲、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

取消其得獎資格、追繳獎狀及獎金，所產生之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二) 參賽者應尊重評選委員會專業評選，對評審結果不得有異議；獎項由評選會議視參賽者作品水

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辦理。 

(三) 參賽者最多可送交兩件作品參賽。 

(四)  所有參賽者作品及相關資料恕不退件。 

(五) 主辦單位保留本活動 Logo 修改及採用順序之權利。 

(六) 著作權相關事項：得獎作品之原始圖文及數位檔案設計圖文之著作權全部歸屬國立花蓮女中，

得獎人須簽署該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始得領取獎金，主辦單位且保留修改、複製、使用及最

終是否採用此樣式之權利，並有權依著作權法行使一切重製及無限次公開發表、展示、發行、

製作輸出圖文、印製及相關之權利，均不另計酬。 

(七) 參加本次設計比賽視同承認本簡章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由主辦單位視需要修訂之，將公布於

國立花蓮女中首頁，恕不另行通知。本活動簡章及報名表請自行下載列印、影印使用。



 

附件一Logo徵件報名表 
 

國立花蓮女中 100 週年校慶Logo設計徵件報名表 

收件編號 
 

(由訓育組填寫) 

作品名稱 
 

 

姓名 
 

班級座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簽章 
 

 

備註 

(繳交文件) 

附件一：Logo設計徵件報名表。(黑白紙本) 

附件二：作品規格示意圖。(彩色紙本) 

附件三：著作財產權轉讓同意書。(黑白紙本) 

LOGO設計作品圖檔。(電子檔寄到主辦單位信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日 

註 1：收件日期自公告日起至 114年 12月 19日(五)止，逾期恕不受理。 

註 2：紙本繳交附件一和附件三，請以A4紙黑白列印輸出，附件二請以A4紙彩色列印輸出。 

註 3：請將LOGO設計作品圖檔，請寄到信箱 group05@gms.hlgs.hlc.edu.tw，信件主旨『報名花女百

年校慶Logo設計』，檔名請註明為『 花女百年logo設計__作品名稱__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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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作品規格示意圖 
 

依示意圖編輯『作品圖稿』及完成『設計理念』，並輸出彩色Ａ4大小。 

 

 

 

 

 

 

彩色圖稿區域 

 

 

 

 

設計理念說明區域 
 

(請以電腦打字，字數100～300字，字體12級、標準字距) 

 

 

收件編號：  
(由訓育組填寫) 



 

附件三 

國立花蓮女中100週年校慶Logo設計徵選比賽 

作品授權同意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內容為本人＿＿＿＿＿＿＿報名參與國立花蓮女中所舉

辦『100週年校慶Logo設計徵選比賽』徵選活動，報名投稿之所有著作及設計

作品。 

本人同意將報名投稿之著作權及作品資料，授予國立花蓮女中，得不限地

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上載網路

及宣傳應用。本人同時亦保證繳交之作品及相關資料皆屬個人之創作，絕無抄

襲、模仿、冒名或剽竊等違法行為。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

製、發行及相關應用均為無償。 

 

 

 

參賽者簽名： 

參賽者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  
(由訓育組填寫) 


